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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龙人字〔2016〕5号 
 
 

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
关于羊良光等同志任职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直属各部门： 

根据《中共海口市龙华区委关于刘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

知》（龙干〔2016〕51号），区人民政府决定： 

羊良光同志任海垦街道办事处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 

李松同志任区房屋征收局局长，试用期一年，免去其龙华区

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

 

 - 2 - 

郭菊丹同志任海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 

李平祯同志任龙泉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，试用期一年； 

王照逢同志任城西镇主任科员； 

吴挺强同志任新坡镇主任科员； 

肖书胜同志任城西镇司法所副主任科员。 

 

 

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1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三套班子成员，调研员，副调研员， 

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委组织部、区编委办、区信息中心。 


